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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农地流转与规模经营研究 

廖长林，熊桉 

（湖北经济学院  新农村发展研究院，湖北  武汉  430205） 

【摘 要】城乡二元结构使农民进城但不愿意放弃土地承包权，耕地细碎化和农业劳动力老龄化是目前农业生产

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本文通过对湖北省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与规模经营分析发现，三类新型经营主体的规模

化经营使农业机械替代劳动的趋势明显，适应了农村劳动力不断转移的要求和劳动力老龄化的现实。目前农地流转

和规模经营能阻止耕地细碎的恶化，但没有改变农地细碎化特征。为了从根本上破解耕地细碎化，需要设立足够的

替代性社会保障，逐步让进城的农民永久退出农业耕地。要通过降低农地流转交易成本、重点培育土地股份合作等

新型经营主体，进一步发展规模经营，进而提高农业的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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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 世纪80 年代初期中国农业生产力水平较低的初级阶段，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地激发了亿万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有力地促进了农业生产，与此同时，农户耕地出现了细碎化的特征。[1]此后30 多年我国工业化、城镇化虽然转移了数以亿计的

农村劳动力，农民工总量达2.62 亿，[2]但遗憾的是由于城乡二元结构的限制，绝大部分农民工无法真正割断与土地的“血肉”

联系，农民进城进镇但不轻易放弃农村土地承包权，户均耕地面积小、田块多而分散的格局依旧存在。耕地细碎化导致土地撂

荒和粮食生产潜力降低。[3]目前老一代农民工兼业化行为突出，新生代农民工中的绝大多数既无务农的技能又无返乡务农的意愿， 

农业劳动力老龄化加剧，未来谁来种地、如何种地问题突出。[4]在保持农村土地承包关系长久不变的前提下，如何通过农地流转

改变耕地细碎化以提高农地规模经营效率和提高农民收入，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课题。本文对湖北省近五年来的农地承包

经营权流转与规模经营进行分析，以期为促进湖北和全国农村土地流转与规模经营提供参考。 

一、湖北省农地流转的态势与问题 

近五年来，湖北省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呈上升趋势，主要以自发的形式在农户之间进行流转，以转包和出租为主。农

地流转虽然阻止了耕地细碎的进一步恶化，但细碎化格局依然存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虽然整体平稳，但围绕土地流转的纠纷

增多。 

（一）农地流转速度加快，但户均耕地狭小、农地细碎化的局面没有被打破 

近年来随着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农业产业化和农村现代化建设的推进，湖北省农地流转的规模开始扩大、速度加快。

2007~2011 年，全省农村土地流转面积由 114.1 万亩扩大到 665.8 万亩， 土地流转面积占家庭承包耕地总面积的比重由 2.64%

上升到 14.76%，农地流转已初具规模（见表 1）。2011 年全省家庭承包耕地总面积 4511 万亩， 承包农户总数 955 万户，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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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耕地面积 4.7 亩，全省农村总体上仍然停留在“一家三四口、种田四五亩”的小农生产经营格局。五年来，全省土地整理使

耕地总面积略有增加，但家庭承包农户总数也随着人口数量在增加，户均耕地狭小的局面依然如故。虽然农地流转成功地阻止

了人口绝对增加造成的耕地细碎状况的进一步恶化，但目前耕地的零散细碎在很大程度上仍限制了我国农业生产中机械技术的

使用及规模经济的发展。这一结论与胡浩[5]对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农户耕地利用效率分析的结论相符，与钟甫宁[1]对江苏、黑龙

江农地流转不能减轻土地细碎化程度的结论一致。 

 

（二）农地流转模式多样，转包和出租比例大，但入股比例小 

近年来，湖北省农村土地流转模式呈现多样化趋势，主要有转包、出租、转让、互换和入股五种模式。从流转主体来看，

主要分为农户自发流转和通过集体组织流转，前者主要采用转包、转让、互换等形式，后者主要采用入股、租赁等形式。在土

地流转的过程中，农民自发组织、政府组织和乡村中介机构组织是农民土地流转的三种重要组织形式，目前农户自发流转是农

地流转的主体。五种流转模式中，转包和出租占的比例较大，入股比例小。2007~2011 年湖北省土地流转中， 转包比例持续下

降，出租比例上升（见表2），以“转包+出租”方式流转的土地占土地流转总数的比例一直大体保持在75%左右；入股比例虽然

由0.7%上升到2%，但仍然较低。土地股份制虽然是一种先进的农业生产组织形式，能将要素投入和多方主体利益以股份形式认

定，但尚有待农民去认知和接受。 

（三）农地流转呈现地区不平衡，农户之间流转占比较大，流入企业的占比较低 

受地区之间社会经济条件、农民文化背景及地方政府偏好等差异的影响，农地流转在全省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流转主要

发生在农村二、三产业比较发达、农民非农就业和收入比较稳定的鄂东地区和大中城市郊区，欠发达的鄂西地区因为农民就业

门路少、农民收入对土地依存度高而较少发生农地流转。从农地流转地域分布上看（见表3），流转率由高到低分布如下：鄂州

为40.1%，武汉为33.9%，潜江、黄石超过了20%，咸宁、孝感、襄阳、荆州、荆门与全省平均流转率水平大体上相同，十堰市、

恩施市、神农架林区不到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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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农地流转去向结构来看，2011 年全省665 万亩流转耕地中，承包经营权流动的去向包括流入农户、合作社、企业、其他

（如村集体）经济主体等四种，其占比分别为66.5%、8.8%、12.4%、12.2%。农地流入农户的占比约为三分之二，说明农户之间

的土地流转是土地流转市场的交易主体。农地流转去向呈现较大的地区差异，传统农业大市如荆州、荆门、黄冈、随州、仙桃、

天门、潜江承包经营权流入农户的比例超过80%， 流入企业的比例较低， 均低于5%；工业发展和第三产业较为发达的武汉、黄

石、鄂州承包经营权流入企业的占比较高，最高的武汉市达到36.5%。 

（四）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整体平稳，但围绕土地流转的纠纷增多 

自20 世纪80 年代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至今，30 多年来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整体平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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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农村土地问题涉及千家万户，土地纠纷是当前农村最突出的矛盾纠纷，是引发群体性事件的重要源头性因素。常见的土

地纠纷类型主要有三类:农地流转纠纷；土地承包纠纷；其他（如土地征收补偿）纠纷。2009~2011 年这三类纠纷中，农地流转

纠纷呈上升趋势，占比由28.9%上升为38.6%（见表4）。从调解和处理土地纠纷的比例来看，形势不容乐观。 

农地流转纠纷是表现在农户之间、农户与村集体之间、农户与其他经济主体（如企业）之间因土地流转引发的土地纠纷。

产生流转纠纷的原因如下：一是由于农业税费改革前土地耕种成本大、效益较低，有的农户不愿承包土地或弃耕，将自己的承

包土地通过村委会安排给其他农户种植或私下转包给其他村民耕种，而近年来随着耕地补贴和土地价值攀升，原承包户要求解

除转包协议、收回承包地；二是一部分农户在土地流转中没有签流转书面协议，有的甚至既无书面约定，又无口头约定，双方

在履行转包协议中发生矛盾；三是有的村民为了便于耕作与其他村民互换承包地，之后发现互换的土地同自己原来耕种的土地

有很多不适宜的地方， 甚至有的投入大、产出少，要求重新调整双方互换的土地关系； 四是少数村委会在未告知原承包人的

情况下，将原承包户借给其他人耕种的承包地转包给其他耕种人；五是部分新任村干部对前任干部与承包人订立的土地承包合

同拒不认可，对未到期的承包经营合同单方解除后另行转包给他人或自己承包；六是农户与企业等经济主体因土地租金调整产

生纠纷。 

二、湖北省农地规模经营发展现状 

近年来， 湖北省农地规模经营发展势头良好，农地流转中产生的新型经营主体成长较为迅速。农地的规模经营提高了农业

专业化、集约化水平和农业生产的经济效益，为实现农业机械化和完善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奠定了基础。 

（一）农地规模经营发展势头较好 

农地规模经营是相对于传统农户家庭分散经营而言的一种农业生产组织模式，其特征是土地相对集中。从湖北省的实践看，

农地规模经营已在城市郊区、乡镇企业发达地区、个体工商业发达地区、常年性劳务输出较多的地区初具规模，缓解了农民外

出务工和农业劳动力老龄化带来的土地撂荒，对促进农民增收起到了良好的示范作用。农地规模经营受多种因素制约，根据农

户劳力数量、经营能力和社会化服务水平尤其是农业机械运用程度，一般认为经营面积 30 亩为规模经营的起点（见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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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统计数据分析， 湖北省30 亩以上的农地规模经营总面积为1509382 亩，占家庭承包经营耕地总面积的比重为3.5%，占

农地流转总面积的比重为5.1%。全省规模经营农户总数为2.48 万户，占农户总数的比重为0.264%左右。由于人均土地资源、工

商业发育程度、农村劳动力转移水平的不同，各地规模经营的发展程度高低相差悬殊， 大于1000 亩以上的规模经营以武汉、

孝感、咸宁等地居多。 

（二）新型经营主体成长较为迅速 

目前湖北省较为典型的农地规模经营主体有三种类型：家庭农场经营型；土地股份合作经营型；农民专业合作经营型。虽

然这三者的组织方式不同，但农业机械的运用是其共同点，表明农业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资本必然替代劳动，这正好适应了

大量农村劳动力不断向城镇转移的要求和农业劳动力老龄化的现实。机械化耕种方式的普遍采用以及职业农民和新型经营主体

的产生代表农业的发展方向。 



 

 6 

1. 家庭农场经营型。家庭农场经营型是指以家庭为单位的规模经营，与传统种植大户不同的是其经过工商注册，有法人代

表。家庭农场的优势在于保留了农户经营农业的传统，同时有助于形成职业农民，可将种植业、养殖业、旅游农业结合在一起

开展规模经营。孝感市孝南、安陆、云梦、孝昌四地8户家庭农场型的统计数据显示，8 户农场主共有机械设备41 台套， 全部

种植粮食； 土地流转总面积1791 亩，流转涉及352 户，其中本村252 户1431 亩，外村100 户360 亩；有6 个农场签订了规范

的流转合同，期限10 年以上，最长的16 年，2 户是口头协议短期流转；租金亩平约330 元，最高的是龙头企业每亩600 斤稻

谷（折价810 元），最低的是60 元。在租金调整方面：以现金结算的，每年加一点或几年一调整；以粮食为基数的，则长期不

动。8 户农场2012 年纯收入98.3 万元，户平均12.3 万元，人均纯收入3.1 万元，是当年全市农民人均纯收入的4 倍。 

2. 土地股份合作经营型。土地股份合作是由农业龙头企业或农村能人或返乡创业农民牵头组建的，采取土地入股、农企联

姻、职业管理、规模经营方式运行。成立于2011 年的湖北龙岗土地股份合作社由孝南区三汊镇龙岗、东桥等4 个村的村集体、

农民和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孝感市伟业春晖米业有限责任公司三方共同组建，为独立的市场主体和经济实体。其中，村

集体以机动地经营权折资入股，农民以承包地经营权折资入股，春晖米业公司以农机具折资入股。具体而言，该合作社土地股

份合作入股669 人，总资产1062 万元，折合总股份为7460 股。其中， 龙岗等四个村土地入股面积3804 亩，按每亩折一股计

算，折合股份3804 股，折合资产约542 万元，亩平折资1424 元，占总股份的51%；春晖米业公司农机具216 台套，折合资产520

万元，折合股份3655 股，占总股份的49%。合作社按照土地承包权归农民、经营权归合作社、使用权归经营业主的思路，实行

理事会领导下的经理负责制，拟实施土地整理1 万亩、农业综合开发1 万亩、商品粮基地5000 亩。 

3. 农民专业合作经营型。农民专业合作行业涉及种植、水产、畜牧、农机、金融和服务等领域。2012年湖北省农民专业合

作社突破2 万户，一批专业合作社与大型超市、商场、酒店和代理商建立了长期的战略合作关系，先后成功推出晓曦红柑桔、

洪山菜苔、悟道茶等精品名牌。例如，2007 年注册成立的黄石市四棵松水产品专业合作社主要从事水产品养殖和莲藕种植， 现

已发展养殖种植专业户社员128 户，养殖面积达3650 亩，注册资金300 万元，合作社养殖专业户社员户均年纯收入由2007 年

刚成立时的几万元发展到现在的10 万余元， 总产值逐年上升， 产值和收入均比原来翻了一番；2010 年注册成立的襄州区双

丰收农机合作社拥有社员158人农业机械数量175 多台套， 全年可完成机播、机收、机插、机防作业总面积7 万亩，土地流转

面积6000 亩，托管面积达7.5 万亩，目前服务范围覆盖襄州、枣阳、宜城等30 多个乡镇，年盈余180 万元。 

三、促进湖北省农地流转与规模经营的建议 

农地流转与土地规模经营是相互影响、互为前提的关系。如果没有农地流转，耕地细碎化的局面便不可能打破，土地经营

不可能上规模；如果土地规模经营不能产生良好的效益，对农地流转就会缺乏吸引力。理论分析表明，随着农地流转的数量增

加，土地规模适度扩大，农产品平均成本会不断降低，农业效益会不断提高。然而，现阶段由于现行相关法律和政策均没有明

文规定土地流转经营期满后的统分和存续去向，转出和转入者的权利没有保障，双方义务也没有明确的约定，从而导致农地转

出者与转入者皆存疑虑。因此，建议采取以下措施促进土地流转与规模经营良性互动： 

（一）设立足够的替代性社会保障，逐步让进城的农民永久退出耕地，从根本上破解耕地细碎化问题 

农地的规模经营必须符合种植业农民的利益，农户愿意出让土地的前提是其所得大于所失，当前推动农地规模经营需要符

合比较利益原则，对农民退出农地经营的机会成本予以补偿。要根据市场需求，通过自愿、合理、有序、有偿的原则进行土地

流转，要让那些长期外出务工、愿意转出承包权或交出宅基地的农民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新市民。在当前外出务工劳动力日趋增

多和非农收入不断提高的情况下，农地资源对于农户获取收入来源的生产性功能被土地的保障性功能取而代之，成为防范外出

务工失业的退路。因此，要使这部分农民永久退出农业耕地就需要有足够的替代性社会保障，包括非农就业、养老、医保等。

只有当一批长期外出务工的农民成为市民永久退出耕地之后，耕地细碎化问题才能破解，土地规模经营才能从根本上实现。 

（二）地方政府应建立农地流转的服务平台以疏解土地纠纷问题，降低农地流转交易成本 



 

 7 

由于长期以来农户土地产权模糊，导致目前农地流转中土地纠纷呈上升趋势，也导致了农地流转的搜寻、议价、决策、监

督、违约的交易成本过高。在农民外出务工、兼业生存等宏观背景与耕地细碎、农地流转链长等微观现实的合力推动下，农地

流转服务成为当前农民急需的公共服务内容之一。村级组织了解当地农民和农村社会的实际需要，是交易成本最低的农地流转

服务的供给者，应为流转双方提供法规咨询、价格评估等服务。地方政府不仅要搭建土地流转服务平台，如县级应设农村土地

流转服务中心、乡镇建立土地流转市场，而且要形成土地流转纠纷调解仲裁快速反应处理的工作机制，要在稳定和明晰农村土

地产权的基础上规范土地流转程序，避免土地流转纠引发农村群体性事件的发生。从长远视角来看，应在源头上加强土地制度

和法律建设，以消除土地纠纷产生的社会基础。 

（三）土地股份合作经营应作为培育农业新型经营主体的主要方向 

土地股份合作经营将农业规模化经营所需要的劳动、资本、土地、企业家四大生产要素有机结合在一起，能明晰多个利益

主体的投入、产出利益关系，特别有利于以土地股权形式保障长期外出务工农民的土地权益。因此，土地股份合作经营比家庭

农场经营、农民专业合作经营更容易解除农地流转双方忧虑，推动农地流转和规模经营。湖北省土地股份合作经营尚处于萌发

阶段，如通过适度的制度引导和诱致性制度变迁来推动土地股份合作经营，将既能调动在家从事种植业农民的积极性，也能尊

重外出农民工的土地权益，故应当作为培育农业新型经营主体的主要方向。经济相对发达地区应当成为推动土地规模经营的先

行区，也应当成为积极探索土地股份合作规模经营的试验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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